
北京交通大学部处函件 

 

研通〔2017〕39 号 

 

关于 2017 年选派优秀博士研究生开展国际 

学术交流活动（第二批）的通知 

根据《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管理办法》的相关

规定，现组织进行 2017年度第二批次项目申报工作。 

一、选派内容 

“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”分为出国访学基金和国际学术会议

交流基金两类。出国访学资助赴国外高水平大学、研究机构进行为期半年

访学的费用；学术会议分地区按不同标准资助往返交通费用（详细标准见

附件，从 2016年起新增进行会议论文宣读（口头报告）资助专项费用）。 

二、选拔程序 

学生申报，导师推荐，学院评审排序后推荐，学校结合 2017年经费总

额、各学院近 5 年非定向学生数、重点学科数、申报人数等因素，确定最

终资助人选。 

三、选拔标准 

申请人应具备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及科研能力，出国访学研究生原则

上应为 2-3 年级全日制非在职博士研究生。对于导师同时配套资助进行为

期一年访学的学生，予以优先考虑；学术会议资助要求论文已经被会议接

收，且仅资助论文的第一作者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本年度申报通过校内网上申报系统进行。 

2017 年出国访学申报分为两个批次，第一批次录取名单已经公布，本

次通知为第二批次。已经拿到邀请信的同学以及未能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

资助的同学，此次均可以申请。 

本次出国访学申报截止时间为 6 月 26 日，学院上报时间为 6 月 30 日

前，并要求于 2017年 11月底前派出；无法按期派出的将不予资助。 

国际学术会议全年接受申请，要求于 2017 年 12 月前派出。无法按期

派出的将不予资助。 



五、申报要求 

申请表格由研究生院网站下载（资料下载-培养－出国访学基金申请表

/学术交流基金（国际会议）申请表，或 MIS 系统应用中心-研究生出国系

统-资料下载）。 

出国访学要求出具国外导师的邀请函、外语水平证明和导师资助证明

（研究生出国系统有统一模板）复印件，国际学术会议要求出具会议录用

通知和外语水平证明。未提供外语水平证明（包括六级、托福、雅思等）

的申请人，原则上不予资助。 

六、其他 

请各学院严把标准，保证选派质量，并加强对实施过程的监控以及对

实施结果的评估，确保项目实施的效果。 

 

 

研究生院培养办 

2017年 6月 13日  

 


